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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27,694,69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因2014年12月20日为非交易日， 顺延至

2014年12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1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1]1712号《关于核准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核准了江苏申龙

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778,370,375股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6日，本公司更名为“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1年12月19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2012年2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2012]1号《关于同意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知》，2012年2月17日，海润光伏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

市交易。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以除原海润光伏20名股东以外股东总股

本287,877,283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其他股东每10股转增1.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1,036,

418,019股变更为1,082,478,384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082,478,384元。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12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于2014年9月实

施完毕。 根据发行情况，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A股492,500,000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公司股份总数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1,082,478,384股增加至1,574,978,

38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YANG� HUAI� JIN（杨怀进）、WU� TING� TING（吴艇艇）承

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九润管业、润达轴承、爱纳基投资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上海融高、金石投资以及姜庆堂、美国籍自然人XING� GUOQIANG、陈浩、张永欣、吴

廷斌、冯国梁、澳大利亚籍自然人WILSON� RAYMOND� PAUL、缪建平、刘炎先、郝东玲、周宜

可等共计十一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4、升阳国际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

签署日，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的股东履行了股份锁定、业绩补偿等相关规定和承诺。 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27,694,6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因2014年12月20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

2014年12月22日）。

3、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261,946,742 16.63% 261,946,742 0

2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

公司

192,895,245 12.25% 192,895,245 0

3

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37,060,473 2.35% 37,060,473 0

4

江阴市金石投资有限

公司

18,530,236 1.18% 18,530,236 0

5

江阴市爱纳基投资有

限公司

11,104,332 0.71% 11,104,332 0

6

江阴市润达轴承有限

公司

1,301,887 0.08% 1,301,887 0

7

YANG HUAI JIN

（

杨怀

进

）

140,627,674 8.93% 140,627,674 0

8

WU TING TING(

吴艇

艇

)

31,385,902 1.99% 31,385,902 0

9

姜庆堂

7,733,486 0.49% 7,733,486 0

10

陈 浩

3,138,590 0.20% 3,138,590 0

11

张永欣

3,138,590 0.20% 3,138,590 0

12

吴廷斌

3,138,590 0.20% 3,138,590 0

13

冯国梁

3,138,590 0.20% 3,138,590 0

14

缪建平

1,883,154 0.12% 1,883,154 0

15

刘炎先

1,883,154 0.12% 1,883,154 0

16

郝东玲

1,883,154 0.12% 1,883,154 0

17

周宜可

1,255,436 0.08% 1,255,436 0

18 XING GUOQIANG 3,138,590 0.20% 3,138,590 0

19

WILSON RAYMOND

PAUL

2,510,872 0.16% 2,510,872 0

总计

727,694,697 46.20% 727,694,697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015,338,915 -522,838,915 492,500,000

3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7,192,744 -27,192,744 0

4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177,663,038 -177,663,038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20,194,697 -727,694,697 492,500,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354,783,687 727,694,697 1,082,478,38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54,783,687 727,694,697 1,082,478,384

股份总额

1,574,978,384 1,574,978,384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2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

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12月12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对停牌股票"方兴科技"（证券代码：600552）进行估值。 本公

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

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14-016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1日至2014年12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15:00-2014年12月12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鸿丰大酒店（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96号）五楼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314,286,300股，占公

司总股本400,000,000股的78.5716%。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290,654,0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0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3,632,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19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

次股东大会。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1亿元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不含5%）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6,500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修订<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28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周燕、张鑫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4-095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被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2月11日15：00-2014年12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

海路105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永麟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数量170,070,14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788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3人，代表股份数量169,489,04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733%；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7人，代表股份数量581,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会议由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

本次会议。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70,045,344�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54%；反对票19,2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3%；弃权

票5,6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33%。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951,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514%；反对票19,200股；弃权票5,600股。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14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70,045,344�股， 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54%；反对票19,2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3%；弃权

票5,600�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33%。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951,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514%；反对票19,200股；弃权票5,6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2日

关于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

调整网上直销前置自助式平台

（平安财富宝APP）申购起点和

追加申购起点的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12月13日起，将本公司旗

下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通过直销前置自助式平台 （平安财富宝APP） 首次申购起点调整为1

元，追加申购起点调整为0.01元起。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fund.pingan.com/index.shtml）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4800）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0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再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4-046），2014年10月10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并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4-050）。

公司原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现申请继续停牌，最晚将在2015年1月30日前按照

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有关文件。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重组基本内容：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述两家公司持有的旅游类资产，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在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

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在停牌期间已相继进场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

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对相关方案和程序进行了反复商讨和论证。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资产业务内容和范围较广， 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

及审计、评估等工作程序较为复杂，公司及相关各方仍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进行

持续沟通和论证。 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本次发行股份

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12

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四、公司承诺

继续停牌期间，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在

2015年1月3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有关文件。

如公司未能在2015年1月30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公

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但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月30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少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本公司与相关方将尽快完成各项工作。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六、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在进行中，该事项是否能达成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

风险。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相关事项确

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2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

：

振华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

：

蔡诗文 联系电话

：

010-85130823

保荐代表人姓名

：

王青松 联系电话

：

010-85130676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

：

王青松 严延 姜亚军 严林娟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

：

2014

年二

、

三季度

现场检查时间

：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9

日

一

、

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

一

）

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

、

合规

√

2.

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

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

，

时间

、

地点

、

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

，

会议资

料是否保存完整

√

4.

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

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相关业务规

则履行职责

√

6.

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

，

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7.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

，

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8.

公司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

二

）

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

2.

是否在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

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适用

）

√

3.

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

√

4.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

，

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

告等

（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5.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

、

质量及发现的重

大问题等

（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6.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情

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7.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

8.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计划

（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9.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

计工作报告

（

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10.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中小企业

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适用

）

√

11.

从事风险投资

、

委托理财

、

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

、

合规的内控制度

√

（

三

）

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

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

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

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

重大信息的传递

、

披露流程

、

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

√

6.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

四

）

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

其他资源的情形

√

3.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

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

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

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

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

、

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8.

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

，

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

五

）

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

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

、

委托理财等情形

√

4.

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置换预先

投入

、

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

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风

险投资

√

6.

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

，

项目进度

、

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相

符

√

7.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

六

）

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

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

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

七

）

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

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

八

）

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

（

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

33

条所列

）：

1.

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

，

并如实披露

√

2.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

，

并如实披露

√

3.

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

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5.

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

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

、

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

1

、

控股股东未能及时履行公开承诺

振华科技

2014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振

华

”）

以及其他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投资者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

中国振华以其持有的贵州振华红云电

子有限公司

（“

红云电子

”）、

贵州振华群英电器有限公司

（“

群英电器

”）、

贵州振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

华联电子

”）

和

中国振华集团新天动力有限公司

（“

新天动力

”）

的

100%

股权及部分现金参与认购

。

中国振华注入的四家公司中部分房屋权证存在瑕疵问题

，

该等房产以

2012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

207.47

万元

。

2013

年

7

月

29

日

，

中国振华承诺

：

在该四家公司股权交割给发行人之前

，

敦促并协助该四家公司取得瑕疵

房屋的产权证及办理完成权属证书权利人名称变更事项

；

如在该四家公司股权交割给发行人之前

，

未能取得瑕疵房

屋的产权证

，

中国振华将按照该四家公司瑕疵房屋的评估值以现金补偿发行人

；

瑕疵房产权属证书办理

、

变更的费

用由中国振华承担

。

2014

年

4

月

，

非公开发行已经完成

，

四家公司股权已纳入上市公司

。

截至本现场检查报告出具之日

，

四家公司相关房屋产权瑕疵仍然存在

，

中国振华也未进行现金补偿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

”）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已与振华科技就上述承诺履

行事项多次沟通

，

并将继续敦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尽快履行承诺

。

2

、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晚于预期

振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3

月到位

。

截至本现场检查报告出具之日

，

叠层片式电感器产能提升技术改造等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晚于预期

。

中信建投在持续督导期间

，

实地走访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

，

现场查看募投项目建设进展

，

并就募投项目与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

经了解

，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晚于预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所致

。

中信建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已与振华科技就上述事项进行沟通

，

并将继续敦促上市公司根

据市场环境变化

，

尽快调整

、

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实施

。

保荐代表人签名：

蔡诗文

王青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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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前次评估报告有效期已过，公司已聘请评估机

构重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结果，本次会议对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修订）》、《关于公

司与蓝光集团、平安创新资本、杨铿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蓝光集团、杨铿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蓝光集团和杨铿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进行了修订；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2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迪康大道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221865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8.73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19506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4.11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5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026805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2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长任东川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表

决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张志成先生、

蒲太平先生、盛毅先生和左卫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马

群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杜曙光先生、孙蔚女士、鄢

光明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

股

）

比例

%

票数

（

股

）

比例

%

票数

（

股

）

比例

%

1

逐项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

（

修订

）

>

的

议案

》

- - - - - - - -

1.01

（

1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

定价依据

全体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是

中小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1.02

（

2

）

发行数量

全体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是

中小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1.03

（

3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至交割日期

间的损益安排

全体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是

中小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1.04

（

4

）

募集资金用途

全体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是

中小

股东

18747648 89.84 864839 4.14 1255572 6.02

2

《

关于公司与蓝光集团

、

平安

创新资本

、

杨铿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补充协议

（

二

）

>

的议

案

》

全体

股东

18696348 89.59 864839 4.14 1306872 6.27

是

中小

股东

18696348 89.59 864839 4.14 1306872 6.27

3

《

关于公司与蓝光集团

、

杨铿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补

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全体

股东

18696348 89.59 861539 4.13 1310172 6.28

是

中小

股东

18696348 89.59 861539 4.13 1310172 6.28

4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蓝

光集团和杨铿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修

订

）》

全体

股东

18696348 89.59 861539 4.13 1310172 6.28

是

中小

股东

18696348 89.59 861539 4.13 1310172 6.28

5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全体

股东

80046948 97.36 861539 1.05 1310172 1.59

是

中小

股东

18696348 89.59 861539 4.13 1310172 6.28

注：

1、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6805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5％。

2、上述会议“同意比例、反对比例、弃权比例” 均指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3、议案1-4因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特别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议案1-4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61350600股）已按要求回避了表决，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郭成刚律师、李林涧律师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3日

2014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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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14-087）。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下午13：00。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

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15：00�至2014年12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张泾工业园区幸福路8号无锡豪普钛

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召 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锋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人， 代表股份总数223,325,5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607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222,901,71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9.5136%；其中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6.621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423,8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4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765,4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5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3,341,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23,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4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军

和张润丁律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甘肃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股东大会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312,2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52,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4％；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

2、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的议案》

股东大会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311,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9,02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51,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0％；反对9,0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5％；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军和张润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3日


